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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附件五】 
 

 

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三條第四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 

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 

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第四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 

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 

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 

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 

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配合公司法 

第一百七十二

條第五項修正 

修正第四項。 

 

第三條第五項   第三條第五項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

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

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增訂本條第五

項。 

配合 107年 8

月 6日經商字

第 

10702417500

號函。 

第三條第五項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

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第三條第六項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

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

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

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項次修正為第

六項。 

為第六項，並

配合 新修正

公司 法 第一

百七十二條 

之一 第 一 

項。 

第三條第六項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

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

不得少於十日。 

第三條第七項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

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

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項次修正為第

七項，並配合

公司 法 第一

百七十二條之

一第 二 項修

正。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三條第七項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

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

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第三條第八項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

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

該項議案討論。 

項次修正為

第八項。 

 

第三條第八項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

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

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

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三條第九項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

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

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

列入之理由。 

項次修正為

第九項。 

 

 

 

 

 

 

 
 

 

 
 

 

 
  


